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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样品采集与保存规范

1 引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及《“十四五”

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等国家法律法规与战略部署，严格规范生态环境检验检测全流程中样品采集与保存

的操作行为，保障样品的代表性、完整性、有效性及可追溯性，依据《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标准管理办法》，

结合广西喀斯特地貌独特性、湿热气候特殊性及区域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实际需求，特制定本规范。本规

范聚焦水、土、气、生物全要素生态环境样品采集与保存的精细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填补团体标

准在该领域的空白，为第三方检测机构、基层生态环境监测单位及相关科研机构提供统一、科学、可操

作的技术依据，助力提升广西区域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支撑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服务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2 范围

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检验检测工作中样品采集的现场准备、技术操作、保存方法、运输流转及质量控

制的通用要求、专项要求与管理要求，全面覆盖全要素样品采集与保存的全流程。适用于广西产学研科

学研究院及各会员单位开展地表水、地下水、污水、土壤、沉积物、环境空气、固定污染源废气及生物

样品的采集与保存活动。全国范围内其他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相关工作的机构，可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参照

执行，尤其适用于喀斯特地貌、湿热气候区域的生态环境样品采集与保存工作。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规范性引用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含所有修改单）均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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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8599—202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HJ 91.1—2019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2—202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164—2020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66—202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94—2017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493—2009 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2009 水质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2009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630—2011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905—2017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209—2021 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HJ 1308—2023 固定污染源废气气态汞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热裂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T/NMRJ 020—2024 环境实验室样品记录及检测记录管理指南

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同步衔接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相关标准，确保术语统一、释义精准。

4.1 样品代表性

指在空间分布、时间序列及污染物赋存状态上，样品采集能够最大程度反映监测对象整体真实状况、

污染物分布特征及变化规律的程度，是保障监测数据科学性、准确性的核心前提。

4.2 现场平行样

指在相同采样条件、相同采样时间、相同采样点位下，从同一监测对象中同时采集的双份或多份完

全一致的样品，主要用于评价采样操作规范性、现场环境稳定性及实验室分析精密度，排查采样过程中

的系统误差。

4.3 全程序空白

指采样前将符合实验要求的纯水（或吸附管等采样介质）装入与样品容器规格、材质完全一致的容

器中，随采样设备带至现场，按照与样品采集相同的操作流程开启容器、暴露于相同现场环境，随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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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包装，与样品同步运输、同步实验室分析的质控样品，用于核查采样过程、运输环节及现场环境对样

品的污染情况，确保监测数据准确可靠。

4.4 保存剂

指为抑制样品中微生物活动、减缓污染物化学反应、防止目标污染物物理挥发或吸附损失，在样品

采集完成后立即加入的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的化学试剂（如酸、碱、生物抑制剂等），其使用应严格

遵循环保要求，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5 样品采集通用要求

5.1 人员资质

采样人员须经国家认可的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熟练掌握本规范及相关国家生态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现场安全防护要求及应急处置技能，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与责任意识。每支采样小组人员

配置不得少于 2人，明确分工、协同配合，确保采样工作规范、有序、高效开展。

5.2 采样容器与设备

5.2.1 材质选择：应严格根据监测项目特性选择适配的容器材质，杜绝材质与目标污染物发生反应，

确保样品完整性，具体要求如下：测定有机物：采用棕色玻璃瓶（带聚四氟乙烯衬垫），严禁使用塑料

容器，防止塑料中增塑剂等有机物溶出污染样品；测定重金属（汞除外）：采用高密度聚乙烯或聚丙烯

塑料瓶，避免玻璃材质中杂质溶出干扰测定结果；测定汞、油类：采用硬质玻璃瓶，严禁使用橡胶塞，

防止橡胶中成分吸附或溶出影响测定结果；测定微生物：采用预先经高压蒸汽灭菌处理的玻璃瓶，确保

容器无微生物污染。

5.2.2 清洗规程：新购置的采样容器须严格按照以下规程清洗，确保无残留、无干扰：先用专用洗

涤剂浸泡清洗，去除表面油污及杂质；再用自来水反复冲洗至无泡沫、无洗涤剂残留；随后用 10%硝

酸（或盐酸）浸泡 24小时，去除容器表面吸附的重金属；最后用实验纯水冲洗 3次以上，自然晾干或

烘干后备用。特殊项目清洗补充要求：测磷项目严禁使用含磷洗涤剂清洗；测油类项目严禁使用肥皂等

含油脂洗涤剂清洗，避免引入干扰物质。

6 水质样品采集与保存

6.1 地表水采样（依据 HJ 91.2—2022）

6.1.1 采样点位：应严格按照监测方案确定的采样点位开展采样工作，垂线采样点设置应符合以下

要求：水深≤5m时，采样点设置于水面下 0.5m处；水深＞5m时，分别在表层（水面下 0.5m）、中层



T/GXDSL —2026

4

（水深 1/2处）、底层（距水底 0.5m处）设置采样点。湖库采样应避开岸边明显沉水植物带、排污口

附近异常区域，确保采样点位具有良好代表性，能够客观、真实反映湖库整体水质状况。

6.1.2 采样体积与保存剂：采样体积应满足实验室分析及质量控制要求，一般不低于 500mL，特

殊项目按相关技术规范调整；保存剂使用应精准、规范，具体要求如下：pH、溶解氧：无需采集样品，

现场直接测定，无保存要求。化学需氧量：采用硬质玻璃瓶（G）采集，每升水样加入硫酸（H₂SO₄）

调节 pH≤2，保存时限为 2天。高锰酸盐指数：采用硬质玻璃瓶（G）采集，每升水样加入硫酸（H₂SO₄）

调节 pH≤2，保存时限为 2天。五日生化需氧量：采用棕色硬质玻璃瓶（G）采集，置于 1℃～5℃暗处

冷藏保存，保存时限为 12小时。氨氮：采用硬质玻璃瓶（G）或聚乙烯瓶（P）采集，每升水样加入硫

酸（H₂SO₄）调节 pH≤2，保存时限为 7天。总磷：采用硬质玻璃瓶（G）或聚乙烯瓶（P）采集，每升

水样加入硫酸（H₂SO₄）或盐酸（HCl）调节 pH≤2，保存时限为 24小时。总氮：采用硬质玻璃瓶（G）

或聚乙烯瓶（P）采集，每升水样加入硫酸（H₂SO₄）调节 pH≤2，保存时限为 7天。铜、锌、铅、镉：

采用聚乙烯瓶（P）采集，每升水样加入 10mL硝酸（HNO₃）调节 pH≤2，保存时限为 14天。六价铬：

采用硬质玻璃瓶（G）或聚乙烯瓶（P）采集，加入氢氧化钠（NaOH）调节 pH 8～9，保存时限为 24

小时。汞：采用棕色硬质玻璃瓶（G）采集，每升水样加入 5mL盐酸（HCl），保存时限为 14天。砷：

采用硬质玻璃瓶（G）或聚乙烯瓶（P）采集，每升水样加入硫酸（H₂SO₄）调节 pH≤2，保存时限为 14

天。石油类：采用棕色硬质玻璃瓶（G）采集，每升水样加入盐酸（HCl）调节 pH≤2，保存时限为 3天。

挥发性有机物：采用棕色硬质玻璃瓶（G）采集，每升水样加入盐酸（HCl）调节 pH≤2，无气泡冷藏保

存，保存时限为 7天。注：G-硬质玻璃瓶，P-聚乙烯瓶；冷藏温度统一为 1℃～5℃，须全程监控温度

变化；保存时限自采样完成、密封包装后起算。

6.2 地下水采样（依据 HJ 164—2020）

6.2.1 洗井：采样前须进行全井柱水体积置换洗井，确保井内水体与含水层水体充分交换，洗出水

量不得小于井柱水体积的 3倍；若现场监测 pH、电导率、浊度三项指标，连续三次测量值变化幅度≤5%

（浊度≤10NTU），可判定洗井合格，方可开展采样工作，避免井内滞留水影响样品代表性。

6.2.2 采样深度：针对挥发性有机物（VOCs）采样，须严格避免曝气导致目标污染物挥发，采用

低流量潜水泵采样，水流速度控制在 0.1L/min以内；采样瓶倾斜缓慢灌装，确保瓶内无气泡，采用“溢

出法”采集样品，灌装体积不低于样品瓶体积的 3倍，确保样品浓度与含水层水体保持一致。

7 土壤样品采集与保存

7.1 采样深度与混合（依据 HJ 16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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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表层土壤：表层土壤样品采集深度为 0～20cm，采样时应根据监测项目特性选择采样工具：

重金属和无机物样品采用竹铲或木铲，避免金属工具引入污染；有机物样品采用不锈钢铲，防止材质干

扰有机物测定。采样过程中须仔细剔除土壤中的石块、植物根系、枯枝落叶等异物，确保样品均匀、纯

净。

7.1.2 柱状样：重金属项目柱状样采样，每间隔 2m采集 1个样品，确保覆盖不同土层深度的污染

物分布特征；挥发性有机物项目柱状样采样，须使用直压式或冲击钻采样器，采用非扰动采样方式，严

禁对样品进行混匀、碾压，采集后立即封装原状土样，防止目标污染物挥发损失。

7.1.3 混合样：农田土壤等均匀分布区域采样，采用对角线法、梅花点法或棋盘法采集 5～10个子

样，子样采集深度、采样量保持一致；将所有子样放入洁净容器中混合均匀，采用“四分法”逐步弃取多

余样品，最终保留 1kg～2kg作为最终混合样品，确保混合样能够客观反映区域土壤整体状况。

7.2 保存与前处理

7.2.1 挥发性有机物：采用非扰动采样器采集约 5g原状土样，快速推入装有 10mL甲醇保护剂的

40mL棕色玻璃瓶中，立即密封，避免甲醇挥发及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逸散；运输过程中采取冷藏措施，

温度控制在 4℃以下，样品保存期限为 7天，逾期不得用于实验室分析。

7.2.2 半挥发性有机物与石油烃：采集约 500g土壤样品，置于具塞棕色玻璃瓶中，灌装至满瓶不

留空隙，减少样品与空气接触，防止目标污染物挥发；运输和保存过程中保持冷藏（4℃以下），保存

期限为 10天，采样后须尽快送至实验室进行前处理和分析。

7.2.3 重金属：采集 1kg～2kg土壤样品，置于洁净的聚乙烯袋或广口玻璃瓶中，密封包装，常温

保存，避免潮湿、暴晒及污染；保存期限为 180天，保存期间须定期检查样品包装，防止破损、泄漏。

8 环境空气与废气样品采集

8.1 环境空气（依据 HJ 194—2017）

8.1.1 采样流量与时长：PM₂.₅和 PM₁₀采样采用中流量（100L/min）或小流量（16.7L/min）切割器，

严格按照监测规范控制采样流量，确保流量稳定，相对偏差≤5%；日均值采样时长不低于 20小时，期

间不得中断采样，若出现设备故障、停电等异常情况，须重新采样并详细记录异常情况。滤膜选择与预

处理：采用石英滤膜或聚四氟乙烯滤膜，采样前须在 450℃马弗炉中灼烧 4小时，消除滤膜本身的有机

物本底干扰，冷却至室温后密封保存，备用。

8.1.2 保存：采样完成后，立即将滤膜折叠（颗粒物面向内），放入洁净的密封袋中，置于-4℃～

4℃冰箱中避光保存，防止颗粒物脱落及有机物分解；滤膜称量前，须在恒温恒湿箱（温度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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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50%±5%）中平衡 24小时，确保称量结果准确，平衡后快速称量并记录数据。

8.2 固定污染源废气

8.2.1 气态汞：依据 HJ 1308—2023标准要求，采用活性炭吸附管采集气态汞样品，采样流量控制

在 0.5L/min～1.0L/min，采样时间根据废气中气态汞浓度确定，一般为 1小时～4小时，确保吸附管能

够充分吸附目标污染物；采样完成后，立即密封吸附管两端，常温保存，保存期限为 30天，避免吸附

管受潮、污染及目标物脱附。

8.2.2 低浓度颗粒物：采用一体式采样嘴采集低浓度颗粒物样品，采样嘴直径根据烟气流速、颗粒

物浓度计算确定，常用规格为 6mm～12mm，确保采样嘴与烟气流向垂直，采样效率符合标准要求；采

样完成后，将滤膜和采样枪头整体保存，避免震动、碰撞导致颗粒物脱落；样品须在恒温恒湿箱（温度

25℃±1℃，湿度 50%±5%）中平衡 24小时后称重，确保称量数据精准。

9 样品保存与运输

9.1 现场保存

9.1.1 冷藏“”所有需冷藏保存的样品（如五日生化需氧量、总大肠菌群、挥发性有机物土壤样品

等），须在采样完成后 15分钟内放入车载冷藏箱，全程实时监控并记录温度，温度波动范围不得超过

±2℃，确保样品保存条件符合要求，防止目标污染物发生变化。

9.1.2 避光：对光敏性物质（如硫化物、氰化物、酚类、硝酸盐等），须采用棕色容器采集和保存，

或用铝箔紧密包裹容器，全程避光，防止光照导致目标污染物分解、氧化，影响监测结果。

9.2 运输流转

9.2.1 防震防漏：样品运输箱采用防冲击、防泄漏的专用箱体，箱内采用“井”字形泡沫隔板分隔，

每个样品容器独立固定，防止运输过程中碰撞、破损；容器盖须用封口膜加固密封，避免样品泄漏、交

叉污染。每箱样品须附带完整的样品流转单、温控记录仪及采样原始记录复印件，流转单信息须与样品

标识完全一致。

9.2.2 流转时限：样品运输过程中应加快流转速度，确保在样品保存时限内送达实验室；样品到达

实验室后，样品管理员须在 1小时内清点样品数量、核查样品包装完整性、标签信息准确性、样品体积

及保存条件，并做好接收记录。若发现样品破损、泄漏、标签缺失或超时（从采样到分析时间超过保存

时限的 50%），应予以拒收，并立即通知采样单位进行复采，同时详细记录拒收原因。

10 样品记录与标识



T/GXDSL —2026

7

10.1 标识系统

每个样品容器上须粘贴防水、耐冻、不易脱落的唯一性标识（如二维码或条形码），标识信息须清

晰、完整、准确，至少包含以下内容：项目编号（格式统一为 GX-YYYY-MMDD-XXX，其中 GX为广

西缩写，YYYY为年份，MMDD为采样日期，XXX为样品序号）；采样点位名称及经纬度（精确至小

数点后 6位）；采样日期和时间（采用 24小时制，精确至分钟）；监测项目全称；保存剂类型及用量

（无保存剂须注明“无”）；采样人员签名及采样小组编号。

10.2 现场记录

采样人员须现场填写《现场采样原始记录表》，记录须字迹工整、内容完整、数据真实、划改规范

（采用“杠改加盖章”方式，严禁涂改、伪造）。记录内容除涵盖样品标识相关信息外，还应包括：现场

气象条件（气温、气压、风速、降水情况）、水体感官性状（颜色、气味、浑浊度、漂浮物）、土壤质

地（砂土、壤土、粘土）、采样点位周边环境、钻孔记录（如有）及采样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如设

备故障、环境干扰等）。电子记录须符合 T/NMRJ 020—2024中关于数据安全性、可追溯性的要求，确

保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一致，妥善保存、便于查询。

11 质量控制

11.1 现场质控样比例

11.1.1 现场平行样:每批样品（批次划分以采样日期、采样区域一致为准，每批不超过 20个样品）

至少采集 1个现场平行样；若每批样品数量超过 20个，按不低于 10%的比例采集现场平行样。平行样

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RD）控制范围严格执行以下标准：水中重金属及常规理化指标 RD≤10%；土壤

重金属指标 RD≤20%；挥发性有机物指标 RD≤25%，超出控制范围的，须重新采样、重新分析。

11.1.2 全程序空白:每个运输批次至少携带 1个全程序空白样品，与样品同步采集、同步运输、同

步分析。对于挥发性有机物等敏感项目，全程序空白中目标物浓度须低于方法检出限；若全程序空白中

目标物浓度超出方法检出限，判定该批次样品存在污染，数据无效，须重新采样。

11.1.3 运输空白:针对挥发性有机物和微生物项目，每个运输批次至少设置 1个运输空白样品，仅

随样品运输、不参与现场暴露，用于排查运输过程中的污染情况；若运输空白出现污染，须全面排查运

输环节，必要时重新采样。

11.2 加标回收

现场加标实验主要适用于水样中易降解、不稳定的监测项目（如酚、氰化物、硫化物等），用于验

证采样过程及样品保存的有效性。加标量控制为样品中目标物背景值的 1～5倍，加标后样品浓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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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方法测定范围；加标回收率须控制在 70%～130%之间，超出该范围的，须分析原因并重新开展加

标实验或重新采样。

12 安全与应急

12.1 现场安全

在化工园区、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重金属污染区域等高风险区域采样时，采样人员须严格按

照 GB 18599—2020标准要求，佩戴适配的个人防护用品，包括防毒面具（根据现场污染物类型选择 A

型/B型/E型滤毒盒）、耐酸碱手套、防化防护服、防护鞋等，做好个人安全防护。采样前须全面排查

现场安全隐患，设置警示标识；遇六级及以上大风、雷暴、暴雨等恶劣天气，立即停止高空采样、水面

采样等危险作业，撤离至安全区域，确保人员安全。

12.2 废液与废弃物

采样现场产生的多余水样、废弃土壤、化学品包装物（如硫酸、硝酸空瓶、保存剂容器等），须全

部带回实验室，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规定分类规范处置，严禁随意倾倒、丢弃或混入生活垃圾，防止

造成二次污染。含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的废弃样品，须交由具备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集中处置，

处置过程须做好完整记录，确保可追溯，切实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践行国家绿色发展理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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